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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 

對「高中新學制下的班級結構重整」的意見 

於 2006年 6月 12日提交給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一、為了保障學生在新高中學制下的學習，本會認同於新高中學制全面推行時，要逐步

取消現時部份中學的非平衡班級結構。教統局、辦學團體和各校校董會應携手協

商，設法保證各中學能提供平衡班級結構，以免日後在新高中學制時仍有初中生因

班級結構而要轉校升讀高中。 

 

二、本會支持教統局以學生的利益為重，要求學校的規模應足以提供一個寬廣而均衡的

課程，以確保升高中的學生有一定的選科，讓學生可按自己的意願去決定選科的組

合。 

 

三、為了舒緩教師壓力和工作量，教統局於年初明確向收第三組學生較多的學校，提供

較多初中教師人手。基於同樣原則，本會要求教統局於全面推行高中學制時，也應

為這批新高中學生的學校，相應增加教師人手。 

 

四、在面對中學生人口下降的情況下，教統局應可省減部份中學教育的資源；教聯會認

為有關節省下來的資源應繼續投放於在中學教育，增加中學教師人手，以提昇本港

中學教育的質素。在參考第三組別學生的班師比增至 1.6 的情況下，教聯會要求教

統局也應於日後增加第一、二組別的班師比，由現時的 1.3分別增至 1.4及 1.5。

 

五、為了更好地規劃於新高中學制時，各區中學能為區內學生提供足夠的學額，本會呼

籲各區學校應與教統局地區官員協商；在考慮各校的學校環境和校本需要後，儘量

照顧區內學生數目和家長意願，確定每校中一班數。至於，本會反對由教統局下達

指令要求劃一全港中學的中一班數的原因之一，是這將會大大打擊各校的傳統和特

色，亦有違校本管理的方向。 

 

六、本會不支持要求政府強制將現時 300間 30班的中學減為 24班的另一原因，是這將

造成大批中學在未來幾年中出現教師人手過剩和令有關教職員士氣受挫，這將不利

新高中學生的落實。故本會希望在人口減少區域的中學能與教統局協商確定區內各

校中一開班數目；同時，本會認為為了讓各校有較穩定的策劃和管理環境，有關中

一開班數目不宜每年隨各區中一學生人數下降而調整，而應隔年才進行協商。 

 


